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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PO
BIPO创立于2010年，作为全球化的人力资源一站式服务供应

商，公司立足亚太、辐射全球，推动科技赋能，为企业提升管

理品质，十多年来砥砺前行，以全球化、数字化和合规化为发

展理念服务客户。

我们的业务遍及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产品包括HCM

系统解决方案，全球薪酬外包（GPO），名义雇主服务（EOR）

等，借助系统的科技化和服务网络的多国化，为客户提供多地

区、高效率、合规化的用户体验。

BIPO，已发展成亚太区服务网络最广，落地最深的一站式人力

资源合作伙伴，积累了众多高能级的全球知名企业，并在不断

加速中提升链接全球的服务辐射能力、优化科学先进的系统方

案，打造品质卓越的国际级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

30+ 自有服务网络

3,300+ 服务客户

460,000+ 服务员工

BIPO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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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一站式人力资源服务合作伙伴

名义雇主服务（EOR）全球薪酬外包（GPO） 独立承包服务HCM

公司介绍

 提供全球薪酬和人力资源解决方案，高效合规地管理您的全球员工

服务合作伙伴遍及

150个

国家和地区

服务覆盖

50个

国家或地区

全球支付支持

200种

货币结算

薪酬引擎适用

18个

亚太国家和地区



460,000+
服务用户

800+
BIPO员工

本土企业 海外落地 迈向全球

HCM系统解决方案

全球薪酬外包（GPO）

名义雇主服务（EOR）

独立承包服务

助力企业实现全球布局

数字化 合规化 全球化

公司介绍



公司荣誉

金奖

• 最佳员工体验平台 – 香港

• 最佳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企业） – 马来西亚

• 最佳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小企业）– 马来西亚

• 最佳考勤管理系统 – 马来西亚

Best of the Best Awards – 印度尼西亚

• 人力资源技术奖 – 人力资源外包

2022年人力资本与绩效大奖 – 印度尼西亚

• 最佳人力资源技术策略（系统供应商）

• 最佳企业出海策略（系统供应商）

2022 HRM Asia最佳人力资源技术大奖 
• 云计算解决方案 – 金奖

• 考勤管理系统 – 金奖

•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 银奖

• 薪酬解决方案 – 银奖



Attested by:

• SOC 1  Type 2 鉴证审计报告

• SOC 2  Type 2 鉴证审计报告

• SOC 3 鉴证审计报告

Performed by: 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安全与合规认证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

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是总有人在负重前行

《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三款： ,其他

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具体时间、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2022年2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行2021年第四季度新闻发布

会。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副司长亓涛表示，从今年1

月开始，实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2022年度全国统筹资金上缴下拨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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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5月1日起，降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企业和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养老保险）

……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是总有人在负重前行



社会保险的参保规则
（北京） 企业负担（2022年度） 个人负担 参保基数 上限 下限

养老保险 (2019年：19%）→ 16% 8%

全省（级）上年

全口径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社平300% 社平40%60%
医疗保险（含生育） 8.8%+3元 2%

失业保险 0.5% （限时5折） 0.5%

工伤保险 0.2%-1.9% （限时8折） --

公积金 5-12% 5-12% 参照社会保险基数 社平300% 上年度最低工资

《关于降低本市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 京人社养发〔2019〕67号

l 自2019年5月1日起，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包括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由20%降至16%。

l ……

l 为落实国家对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标准低于60%的要逐步提高至60%的要求，自2019年7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下限标准由40%调整为46%，

2020年7月缴费下限标准调整为52%，2021年7月缴费下限标准调整为60%。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同步调整。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是总有人在负重前行



“延迟退休”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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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门全面接盘社保征缴

还就完成新税务机构挂牌、制定新税务机构“三定”

规定、开展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划转、推

进税费业务和信息系统整合优化、强化经费保障和资

产管理、清理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等重点改革任务进行

了具体部署，并明确了相关保障措施。要求各省、市、

县税务局按期逐级分步完成集中办公、新机构挂牌并

以 新 机 构 名 义 开 展 工 作 。 … …

按照便民、高效的原则，

对依法保留、适宜划转的非税收入项目

要求整合纳税服

务和税收征管等方面业务，优化完善税收和缴费管理

信息系统，更好便利纳税人和缴费人。

员工人数

收入

税
务
部
门
信
息
库

税
务
部
门

工资薪金所得

劳务报酬、稿酬等

红利等

根据国务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

改革部署，自2020年11月1日起，企业职工各项社会

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一）

（二）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以下简称

“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二、征收方式及征收期限

其中，企业应于每月15日前向税务部门缴纳当月社会保险费，职工

个人缴费部分由用人单位根据社会保险费政策规定代扣代缴；灵活就

业人员按月向税务部门缴费，税务部门每月11日、21日集中扣款。

员工人数

每人社保基数

员工人数

应税收入

社
保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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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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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保
部
门

信
息
库

税
务
部
门

信
息
库



终将落幕的社保“代缴”

注册地

社保中心
公司

劳动者

劳
动
关
系

开户

登记

户籍地

工作地

公司注册地

用
工
关
系

缴费单位必须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参加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7

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

凭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单位印章 ，

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

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

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审核，

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件。

《社会保险法》#57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

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

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

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

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社会保险法》#58

公司注册地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

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

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

款。

《社会保险法》#88

用人单位、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以欺诈、伪造

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的

规定处理：

（一）通过虚构个人信息、劳动关系，使用伪造、

变造或者盗用他人可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提供

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违

规补缴，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32

工作地

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在

用工单位所在地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

险，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规定缴纳社会保

险费，被派遣劳动者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社会

保险待遇。

劳务派遣单位在用工单位所在地设立分支机

构的，由分支机构为被派遣劳动者办理参保

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务派遣单位未在用工单位所在地设立分支

机构的，由用工单位代劳务派遣单位为被派

遣劳动者办理参保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18-19

劳
动
关
系



异地社保是否会影响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待遇？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的，由原参保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保经办机构）开具参
保缴费凭证，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应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参保人员达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
条件的，其在各地的参保缴费年限合并计算，个人账户储存额（含本息，下同）累计计算

•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学生除外）的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异地转诊人员，可申请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
结算

•异地工伤申报
•工伤医疗费用及工伤理赔费用按参保地标准执行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那是总有人在负重前行



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险的尝试趋势
2021年7月16日，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平台用工关系，对维护

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合理休息、社会保险、劳动安全等权益都作出明确要求。

（八）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相关政策，各地要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个别超大型城市难以一步实

现的，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放开。组织未参加职工基本养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按规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做到应保尽保。督促企业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九）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平台企业应当按规定参加。采取政府主导、

信息化引领和社会力量承办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管理服务规范和运行机制。鼓励平台企业通过购买人身意外、雇主责任等商业保险，提升平台灵活就业人员保障水平。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订立（书面或口头）劳动合同

•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

•按照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

灵活就
业人员

2

就业人口分布（单位：亿人）



“税优政策”取消期待背后的整合逻辑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64号】2018.12.27

优惠政策 适用政策 有效期

关于全年一次性奖金的政策 独立计税，分月对应单一税率

or

归并综合所得

2021.12.31

关于中央企业负责人年度绩效薪金延期兑现收入和任期奖奖励的政策 2022年1月1日之后的政策另行明确

关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政策 独立计税，年度税率表 2022年1月1日之后的政策另行明确

关于外籍个人有关津补贴的政策 居民可自行二选一 2021.12.31

优惠政策 适用政策 有效期



综合收入 免征额 税务比例

工资薪金

60,000/年

≤36,000 3%

36,000.01-144,000 10%
劳务报酬

80%
144,000.01-300,000 20%

特许使用权
费用

300,000.01-420,000 25%

420,000.01-660,000 30%

稿酬 56%
660,000.01-960,000 35%

＞960,000 45%

综合收入 免征额换算 税务比例

工资薪金

5,000/月

≤3,000 3%

3,000.01-12,000 10%
劳务报酬

80%
12,000.01-25,000 20%

特许使用权
费用

25,000.01-35,000 25%

35,000.01-55,000 30%

稿酬 56%
55,000.01-80,000 35%

＞80,000 45%

“税优政策”取消期待背后的整合逻辑

工资薪金所得 3,500元/月

≤1,500 3%

1,500.01-4,500 10%

4,500.01-9,000 20%

9,000.01-35,000 25%

35,000.01-55,000 30%

55,000.01-80,000 35%

＞80,000 45%

劳务报酬所得

MAX(800,a*0.2)

≤20,000 20%

20,000.01-50,000 30%

＞50,000.01 40%

稿酬所得 20% ×(1-30%)

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20%

1月 年终奖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收入 30,000 14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按月 110,910 26,410 26,410 26,410 26,410 26,410 26,410 26,410 26,410 26,410 26,410 26,410

按年 =30000×12 + 140,000 =500,000  → 420,920



外国人税优筹划取消的意义

外籍个人符合居民个人条件的，可以选择享受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也可以选择按照《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1994〕2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54号）

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个人取得港澳地区住房等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财税〔2004〕29号）规定，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

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但不得同时享受。外籍个人一经选择，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变更。

，外籍个人不再享受住房补贴、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津补贴免税优惠政策，应 。

专项附加扣除 标准

子女教育

婴幼儿抚养
1,000元/月×子女数

继续教育 3,600元（职业资格）

住房贷款利息 1,000元/月

住房租金 1,500元/月

赡养老人 2,000元/月（独生）

★ 

二
选
一 

★

国
民

标
准



《个人所得税法》改了什么？
2018年8月31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新个税法分步实施，自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工资、薪金所得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提高至人民币5,000元/月，并适用按

月换算的新综合所得税率表，其他大部分条款于2019年1月1日起生效。

基本扣除

基本扣除

+

专项附加扣除

按月计算

按月预缴

+

按年汇算

扣缴义务人

扣缴义务人

+

自然人

本国+外籍

居民

+

非居民

分类征收

综合

+

分类

七段累进

拉开

中低收入

税档



二十大首提“规范财富累积机制”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

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

不

合规

部分

合规

部分

合规

全面

合规

技术

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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